
私營骨灰安置所私營骨灰安置所私營骨灰安置所私營骨灰安置所指明文書指明文書指明文書指明文書    

涉及更改經批准圖則涉及更改經批准圖則涉及更改經批准圖則涉及更改經批准圖則的的的的申請通申請通申請通申請通告告告告 

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已收到以下申請: 

     骨灰安置所名稱:     思親公園                            

骨灰安置所地址:  新界屯門楊青路 25 號(屯門市地段 462 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指明文書持有人姓名/名稱:  思親公園管理有限公司                   

申請類別: 

�根 據《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條 例 》第 41 條 提 交 的 更 改 規

限 指 明 文 書 的 條 件 的 申 請  

 

�根 據《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條 例 》第 53 條 提 出 就 骨 灰 安

置 所 處 所 進 行 改 動 或 增 建 的 申 請  

 

上 述 申 請 的 主 要 內 容 ， 請 參 閱 有 關 申 請 摘 要 。  

 

通告日期： 2023 年 2 月 21 日 

 

(備註: 公眾可於「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www.rpc.gov.hk網頁或到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請先致電 2892 2731預約) 參閱以上申請的摘要。如欲就上述申請表達意見，請於上述通告日期起計一個月內致函長沙灣郵政局郵政信箱 80011 號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執法組收。) 

*骨灰所辦負責人須在申請申請申請申請類別類別類別類別的選項加上�號 個人資料的聲明個人資料的聲明個人資料的聲明個人資料的聲明 就上述申請提交的意見書內所載的個人資料（即姓名和身份）會用作以下用途: 

� 處理這宗申請，包括在有關處理上述申請的情況下向第三者(包括申請人)披露; 
�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進行聯絡。 表達意見人士在提交的意見書可選擇是否寫上上述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穩）條例》（第 486 章）的規定，「提意見人」有權查閱及更正其個人資料。如欲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應向 2892 2731提出有關要求，其地址為長沙灣郵政局郵政信箱 80011號。  


